
关于城市慢行系统建设和城市增绿工作
三年行动方案（2018-2020年）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铁腕治霾工作部署，认真做好全省城市慢行系统建设和城市增绿工作，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，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，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，结合全省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（一）城市慢行系统建设
按照我省《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》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部署，积极推动低成本、高效率、低环境影响的城市慢行系统交通系统建设，加快城市交通发展模式转变。以优化城市绿色交通结构为主线，大力提高城市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比例为目标，改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环境为重点，鼓励和支持绿色出行方式，形成一批系统完善、环境友好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，促进城市绿色交通发展。
到2020年，城市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环境明显改善，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分担率逐步提高。西安市要重点解决中短距离出行和与公共交通的接驳换乘，其他市县要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作为主要交通方式予以发展。
　　（二）城市增绿工作
深入贯彻落实中、省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一系列指示精神，按照《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“十三五”规划》要求，“十三五”期间全省城镇园林绿化水平和质量应稳步提升，发展模式更加科学合理，体制机制不断完善，基本形成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相适应的城镇园林绿化保障体系。
到2020年，全省城镇生态绿地系统构建应进一步优化完善；各地绿化技术指标评价体系和标准（规范）更加健全；绿化指标稳步增长，2018年至2020年城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38%、38.5%、39%，城镇园林绿化的综合功能得到全面提升。
二、主要任务
（一）城市慢行系统建设
严格按照住建部《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》的要求，做好以下主要任务。
1.强化规划的引导和调控。按照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理念，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发展，及时完善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。依据总体规划功能分区、用地布局和路网密度等方面完善明确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发展要求。根据城市规模、自然条件、交通需求、公共交通设施等，确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发展目标、原则、功能定位和设施布局。结合道路系统规划，确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网络布局和设施规划指标。
　　2.加强步行和自行车道建设。结合城市道路建设，进一步加强完善步行道和自行车道路建设。城市道路建设要优先保证步行和自行车出行道路的划定。依据专项规划，新建及改扩建城市主干道、次干道，要设置步行道和自行车道，城市支路和居住区道路，要设置步行道。对不按规划建设步行道和自行车道的建设项目，一律不予办理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。要结合旧城改造、环境整治等，打通断头路，打开封闭街区，加密路网，完善步行和自行车微循环系统。
　　3.因地制宜搞好绿道建设。结合城市水体、山体、绿地，建设步行和自行车休闲道路。在城市河道整治、园林绿化建设过程中，尽可能规划建设自行车路网，在城市河道两侧亲水空间设置步行专用道，在郊野公园、湖泊周边设置步行专用道和自行车专用道，方便居民休闲、健身和出行。
　　4.合理设置行人过街设施。坚持平面为主、立体为辅的原则，科学设置行人过街设施。设置人行天桥或人行地道的要按照有关标准规范进行建设，方便行人通行。结合城市建设和改造，建设立体步行系统和步行街。在人流密集的大型商业中心、办公区、公共交通枢纽等地区，结合地下空间利用、周边建筑、公交车站、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，建设连续、贯通的步行连廊等立体步行系统。结合商业、旅游网点开发，建设与土地利用、城市风貌相协调的步行街。
　　5.保障慢行系统基本路权。加强城市慢行体系畅通管理，严禁通过挤占步行道、自行车道方式拓宽机动车道，已挤占的，要尽快恢复。禁止以任何形式非法占用步行道和自行车道。禁止占用步行道、减少占用自行车道停放机动车。尽量减少占用步行道和自行车道，确需占用步行道和自行车道的，要通过交通组织、临时工程措施等解决步行和自行车出行问题。
　　6.加强设施养护和维修。结合城市道路养护维修，加强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及附属设施的养护和维修。城市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据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组织有关单位，严格执行城市道路养护、维修的技术规范，定期对城市道路进行养护、维修，确保养护、维修工程的质量。保障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具有良好的通行条件。
（二）城市增绿工作
1.积极推进国家和省级园林城市建设。依据国家和陕西省有关创建标准，深入开展国家和省级（生态）园林城市（县城、城镇）的创建工作。指导城市（县城、城镇）绿地系统规划的修编和实施，推进城镇环城绿带、隔离绿带等建设，大力实施增绿扩绿工程，完善和优化城镇绿地系统结构。
    2.加强生态绿廊和海绵城市绿地系统建设。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利用自然山体台塬、河湖湿地、林带、草地等生态空间，增加城镇氧源绿地，海绵城市绿地系统建设。促进城镇集雨型绿地与湿地公园建设，鼓励屋顶绿化、垂直绿化，推广透水铺装，加强雨水花园、储水池塘、下沉式绿地等建设，使雨水滞留设施在单位小区、城市道路、公园广场等绿地中的应用，提高城镇雨水蓄积、渗透比例，缓解内涝灾害。
    3.提升园林绿化精细化管护水平。大力加强园林绿化基层人才培养，提升园林绿化项目建设管护水平；引导和推动园林绿化社会化养护进程，提高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成效，提升人居环境良好发展。
三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城市慢行系统建设
1.加强组织领导。随着城市发展，机动车交通拥堵，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统建设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途径，各地一定要高度重视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建设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分工领导，明确部门，明确具体任务，明确责任人，大力倡导绿色交通，全力提高绿色交通的分担率。
2.加大政策支持。将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及其附属设施一并纳入城市道路建设（养护、维修）计划，保证资金投入。完善投融资机制，坚持政府投入为主，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参与，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。
　　3.强化监督管理。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和配合，共同推进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。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督促、指导各城市落实有关政策，并加强监督检查。
（二）城市增绿建设
1.规划先行，规划引领。高起点规划，高标准设计，高水准施工。做好绿地系统等规划的编制和修编工作，强化绿线管理，提高设计水平，严把规划设计审查关，做好规划设计和项目实施的监督和评估，强化动态管理，将规划绿地落到实处。
2.加强检查，指导监督。各级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，对园林绿化规划、建设和管理要开展经常性的检查、指导和监督工作，形成动态考核机制，对任务完成、工程质量、安全事故等形成长效管理，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整改。各市、县将园林绿化主要任务、建设项目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和目标责任考核体系，确保城市增绿顺利实施。
3.强化考核，动态管理。为巩固国家级和省级（生态）园林城市（县城、城镇）创建成果，对已获得命名的城镇每年开展一次自查，省住建厅在城镇自查的基础上每3年开展一次复查。复核达标的城镇继续保留其称号；复查不达标的城镇，限期整改，整改仍不合格的城镇，提请省政府、住建部撤销其称号，并约谈问责相关责任人。

